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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标的公司2017年度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支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328,778,267.13元，其中人民币

23,268,101.00 元 用 以 增 加 股 本 。 上 述 两 项 出 资 额 溢 价 部 分 合 计 人 民 币

606,211,730.23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人民币599,236,164.76 元，在公司办理

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登记后计入资本公积。 

（四）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11月24日长电科技办理完成新股登记手续，2015年11月25日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和《A股前

10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长电科技向交易对方新潮集团作为支付对价发行的

28,076,710 股及募集配套资金向认购对象新潮集团发行的23,268,101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已完成登记。 

二、承诺业绩情况  

本次交易于2015年11月实施完毕，根据公司与新潮集团签署的《江苏长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

议》，业绩补偿期限为2015年、2016年及2017年；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

经上市公司指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5,700.47万元、17,381.30万元和18,704.21

万元，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51,785.98万元。如标的公司利润补

偿期间内截至当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之和未达到截至当年度的预测净利润之和，新

潮集团将按协议约定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在2017年度届满后，需由本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

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出具减值测试相关报告。 

标的资产2017年末减值额=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2017年期末标

的资产评估值（排除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的影响）。 

如标的资产2017年末计提减值额×16.188% >已回购股份总数×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则新潮集团应当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8）专

字第61121126_B03号”《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2017年度长电先进实现盈利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22,978.61万元，超过承诺的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18,704.21万元，完成率达到122.85%。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长电

先进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同时，2015-2017年度长电先进累计实现盈利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之和为56,273.11万元，完成盈利预测数的108.66%，

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新潮集团无需对承诺利润进行补偿。 

四、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8）专

字第61121126_B05号”《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

报告之专项鉴证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扣除业绩承诺期内股东增资影响

后长电先进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241,025.24万元，高于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交易长电先进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203,100万元；扣除业绩补偿期

内股东增资影响后标的资产评估值为39,017.17万元，高于该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32,877.83万元，标的资产未出现减值，新潮集团无需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五、上网公告附件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1121126_B05号”《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报告

之专项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